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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材料应用推广行动方案

应用推广再生材料是完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、大力发展循环

经济的重要手段，对保障我国资源安全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、

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。为加强再生材料应用推广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

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

生态文明思想，牢固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，以再生钢铁、

再生有色金属、再生塑料、再生纸等再生材料为重点，提升再生材

料供给保障能力，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范围，完善再生材料使用管理

制度，逐步提高再生材料应用比例，加快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，

支撑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取得更大成效。

到 2030 年，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进一步健全，再生材料推广

应用等标准和认证体系逐步建立，废钢铁、废纸年回收利用量分别

超过 3亿吨、8000 万吨，再生有色金属、再生塑料年产量分别超过

2500 万吨、1950 万吨，汽车、电器电子产品、纺织、包装等领域

再生材料替代使用比例稳步提升，再生材料应用对保障资源安全、

促进节能降碳的作用进一步增强。

二、提升再生材料供给保障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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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增强再生钢铁供应保障能力。鼓励在电炉钢产能集中区

域建设大型废钢加工配送中心，推动废钢铁回收、拆解、加工、配

送一体化发展，提高废钢铁分类分级水平，推动废钢铁资源高效回

收利用。鼓励有条件的钢铁企业对现有高炉－转炉炼钢进行工艺改

造，有序发展全废钢电弧炉短流程炼钢，加强优质再生钢铁生产供

应，探索建立从回收加工到生产冶炼的全流程溯源体系。（国家发

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提高再生有色金属供应水平。支持再生有色金属加工利

用企业开展技术工艺装备升级改造，建立专业化回收与精细化分选

加工体系，提高再生有色金属保级利用能力。加强关键零部件精细

化拆解、稀有金属绿色高效分离回收等技术装备研发，提升再生资

源获取能力和再生有色金属质量水平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

信息化部、生态环境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提升高品质再生塑料生产能力。建立完善再生塑料分类

分级供应体系，加快构建废旧塑料高值循环利用体系。支持行业龙

头企业积极开展废塑料化学循环产业化应用，拓宽低值塑料废弃物

资源化高值化利用途径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按职

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加强再生纸等其他再生材料供应。支持建设废纸分拣加

工中心，加强箱板纸、书本纸、新闻纸等主要品类废纸供应。鼓励

造纸企业采用高效疏解技术，优化废纸回抄工艺，提高再生纸品质。

支持建设区域性废玻璃分选加工中心，鼓励采用光学分拣技术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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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废玻璃“干洗”技术，提高再生玻璃质量。支持企业建设废旧纺

织品加工利用中心，建设化学纤维、棉、绵羊毛、山羊绒等分类分

级利用体系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商务部按职责

分工负责）

（五）完善废弃物回收体系。深入推进报废汽车、废弃电器电

子产品、废旧动力电池、废旧机电产品、废旧风电光伏设备等分类

回收和精细化拆解，提高钢铁、有色金属、塑料等材料分选精度，

提升混杂废料分离分选能力和水平。完善报废汽车、废旧动力电池

回收处理制度。加强废塑料、废纸、废玻璃、废旧纺织品等源头分

类回收体系建设。推动修订《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》。（国家发

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商务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三、加大重点产品再生材料应用力度

（六）推动汽车制造应用更多再生材料。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在

满足有害物质管控、材料可回收利用率等要求前提下，根据零部件

性能要求及产品特性，重点在车架、车身、玻璃、轮毂等部件中，

提高再生钢铁、再生有色金属、再生玻璃等应用比例，在内外饰件

中率先实现再生塑料规模化应用。鼓励汽车生产企业与报废汽车拆

解、再生材料加工、零部件生产等企业联合构建再生材料闭环供应

体系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商务部按职责分工负

责）

（七）提高电器电子产品再生材料应用水平。支持电器电子产

品生产企业加强绿色设计和供应链管理，在满足有害物质管控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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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提下，重点在非运动部件、结构件等零部件和产品包装中，加大

再生塑料、再生铜、再生铝、再生纸等应用力度，加强再生稀有金

属的使用，稳步提升主要再生材料在电器电子产品中的应用比例。

鼓励电器电子产品生产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构建再生材料

循环利用体系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商务部按职

责分工负责）

（八）加大电池生产中再生材料应用力度。支持动力电池、储

能电池生产企业加快建立完善废旧电池回收利用体系。重点推动铅

蓄电池生产企业在电池正负极生产中高比例使用再生铅，鼓励动力

电池、储能电池生产企业使用满足应用要求的再生金属原材料。鼓

励电池生产企业在确保性能和安全的前提下，在电池壳体生产中使

用再生金属和再生塑料。（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）

（九）鼓励纺织、包装等生产企业应用再生材料。鼓励轻纺企

业在应用推广条件较好的产品中使用再生纤维，鼓励隔音纺织材

料、保温材料生产企业在原材料中加大再生纤维使用力度。支持纸

箱、收缩膜、包装袋、泡沫填充材料等非食品接触典型包装物、办

公用纸生产企业加强产品绿色设计，提高再生纸、再生塑料等再生

材料应用比例，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探索全部使用再生材料作为原

料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四、健全再生材料使用管理制度

（十）完善再生材料推广应用标准认证体系。完善再生塑料等

再生材料质量标准体系，强化再生材料的产品质量、人体健康和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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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环保要求。加强再生材料重点领域计量技术规范编制。研究制定

汽车、电器电子产品、电池等重点产品应用推广再生材料相关标准，

鼓励行业协会和企业探索研究制定再生材料碳足迹核算标准。鼓励

具备条件的认证机构开展再生材料产品认证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

市场监管总局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生态环境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十一）稳步推进再生材料数据溯源管理。鼓励行业组织、研

究机构联合产业链企业，探索建设再生材料数据溯源平台，加强再

生材料应用推广全流程信息化溯源管理。引导再生材料生产使用企

业和认证评估等第三方机构加强再生材料应用推广信息化管理。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商务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五、完善再生材料应用推广政策

（十二）完善再生材料碳减排市场化机制。研究再生钢铁、再

生有色金属、再生塑料、再生纸、再生纤维、再生玻璃等再生材料

供给应用项目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实施路径。加

强与国外再生材料应用相关认证规则衔接，提升相关产品的国际竞

争力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商务部、生态环境部、

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十三）健全再生材料应用推广激励政策。统筹现有资金渠道，

支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。适时研究推动将通过认证的再生材料应用

产品纳入政府及公共机构绿色采购范围。鼓励企业加大含再生材料

产品采购力度。鼓励骨干企业发挥行业引领作用，制定实施再生材

料应用推广计划，明确主要再生材料应用目标和具体举措。（国家



6

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商务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十四）推进海外再生原料利用。完善再生有色金属、再生稀

有金属等原料进口政策，研究完善退役动力电池等产品进口质量标

准、性能指标体系等，规范进口再生纸浆监督监管。积极鼓励国内

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走出去，构建国际国内一体化的资源循环利

用体系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生态环境部、商务

部、海关总署、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六、加强组织实施

（十五）强化统筹推动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加强统筹协调，会同

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生态环境部、商务部、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，

强化对重点再生材料应用推广情况的跟踪调度和进展评估。支持行

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制定本行业、本领域再生材料应用推广具体方

案，将再生材料应用推广纳入相关专项规划，推动重点行业率先示

范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生态环境部、商务部、

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十六）加强质量管理。强化再生材料质量管理，严格落实再

生材料性能、安全、环保等方面标准要求，严厉打击假冒伪劣、以

次充好、危害群众生命健康等违法违规行为。加强废弃物回收源头

管理，强化跨部门联合执法监督。（生态环境部、市场监管总局按

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十七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开展再生材料应用安全科普与宣传教

育，鼓励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加强再生材料应用推



7

广宣传，普及再生材料应用推广知识，大力推行绿色消费，提高企

业应用推广再生材料的参与度和社会公众的认可度。（国家发展改

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商务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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